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诚邀海外英才申报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

华南师范大学始建于 1933年，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广

东省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及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学校现有“三校区四校园”，包括广州校

区石牌校园、大学城校园，佛山校区南海校园和汕尾校区滨海校园。

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教师教育特色鲜明、学科门类齐全的高水平综合性师范大学。物

理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心理学、

体育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4个学科进入 A 类学科，其中心理学获评 A＋。材料

科学、化学、工程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社会科学总论、精神病学与心

理学、数学、物理学、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等 12个学科进入 ESI
世界前 1%，其中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社会科

学总论等 6个学科进入 ESI世界前 5‰。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学科创建于 1952 年院系调整时期，往前可溯源至 1933年广东省立

勷勤大学师范学院的数理化系。2004年 12月在原数学系基础上成立了数学科学学院，中

国科学院院士王元先生为学院成立题写了院名。

学院设有数学与应用数学系、数据科学系、大学数学教学部邓三个学系，编辑出版《中

学数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版）。

学院于 2009年获批数学博士后流动站；2010年获批数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012年数学学科获批广东省攀峰重点学科；2015年获批广东省数据科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并进入 ESI全球排名前 1%；2017年进入广东省“冲一流”建设学科；在教育部第四和第五轮

学科评估中均获评为 B+学科。

为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综合性、创新型的世界一流大学，现诚邀海外青年英才依托

我校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我校将为您的事业发展提供广

阔天地。

一、申请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自觉践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2.出生日期在 1984年 1月 1日（含）以后。



3.具有博士学位。

4.研究方向主要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

5.在取得博士学位后至 2024 年 3月 15日前，一般应在海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研

发机构获得正式教学或者科研职位，且具有连续 36个月以上工作经历；在海外取得博士学

位且业绩特别突出的，可适当放宽工作年限要求。

6.取得同行专家认可的科研或技术等成果，且具有成为该领域学术带头人或杰出人才的

发展潜力。

7.申请人尚未全职回国（来华）工作，或者 2023年 1月 1日以后回国（来华）工作。

获资助通知后须辞去海外工作或在海外无工作，全职回国（来华）工作不少于 3年。

二、支持政策

1.国家资助：协助申报人申请和管理国家资助的科研经费 100-300万元及生活补助 50
万元。

2.广东省资助：广东省根据国家资助生活补贴部分，按 1:1.5提供省财政配套资助，包

括 50万元科研经费和 25万元生活补助。

3.学校待遇：

（1）聘任岗位：聘教授或研究员，纳入事业编制管理。

（2）年薪待遇、购房补贴和科研启动经费：具体金额“一人一议”。南海校园工学部引

进人才的年薪，按学校协议的年薪标准上浮 20%。入选人另可享受学校高端代表性成果奖

励（上不封顶）及二级单位的奖励性绩效。

（3）配套服务：支持入选人组建创新科研团队，配备青年英才助手每年 1-2名（连续

配备 3年），聘用成本由学校承担；认定博士导师资格，在申请学院的博士生招收指标的

同时，可以申请学校的竞争性指标。

（4）基础服务：为入选人提供足够的实验室场地和良好的办公条件，学校各职能部门

将为申报人提供方便、快捷和完善的服务；入选人及其创新科研团队的成员可以优先使用现

有的开放实验室和相关的大型仪器设备等学校教师共享的科研资源；根据入选人及其创新团

队的需要，学校图书馆将调整和添置相关的（外文）图书、期刊和电子情报资源。

（5）附属学校：入选人的子女可按规定申请报读处于广东省顶尖地位的附属学校，包

括位于华南师范大学校内的广东省一级幼儿园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广东省唯一一所省



直属一级小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以及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其中，华南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涵盖初中及高中学段，是广东省唯一受广东省教育厅和华南师范大学双重领导的首批

国家级示范性高中，承办“广东奥林匹克学校”以及经教育部和海军批准的“广东省海军青少年

航空学校”，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培养出高考总分状元最多的学校，其国际部综合实力位居

全国前三。

（6）其他保障：协助入选人申请办理和认定省、市高层次人才；享有粤港澳大湾区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即对符合相关条件的人才，其在广州市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超过其按应

纳税所得额 15%的部分，将由政府给予财政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支持入选人申

请地方人才公寓。

三、应聘流程

申请人应于 2024年 3月 30日前，与学院联系人取得联系，可发送简历至学院联系邮

箱，邮件请注明“2024 海外优青项目”，或拨打学院联系电话进行沟通。简历应包含个人基

本信息、联系方式、学习和工作经历、主要学术成就等信息，具体申报要求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网站公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海外）项目指南》为准。申报系

统预计将于 2024年 2月开放填报。

四、联系方式

1.学院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86-020-85213482

联系邮箱：yanzhang@m.scnu.edu.cn

2.项目政策咨询及网上申报事宜

华南师范大学人事处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86-020-85211057

联系邮箱：rscrcxmk@scnu.edu.cn

3.人才引进政策咨询

华南师范大学人事处



联系人：张老师、胡老师

联系电话：86-020-85217886、85211061

联系邮箱：rcyjk@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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